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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

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峰铝业 60170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凌燕 /

电话 021-67276833 /

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月工路1111号 /

电子信箱 hfly@huafeng.com /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060,831,956.74 8,260,356,622.26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805,808,645.28 5,532,919,865.35 4.9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963,710,168.56 4,934,020,189.39 20.87

利润总额 648,468,000.84 635,598,809.75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70,475,627.43 558,474,005.61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9,729,694.69 551,237,982.56 -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0,029,873.96 509,351,406.18 -10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81 11.71 减少1.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6 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6 1.7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87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14 550,600,600 0 无 0

平阳诚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12.02 120,000,000 0 无 0

尤小华 境内自然人 2.50 25,000,000 0 无 0

尤金焕 境内自然人 2.50 25,000,0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0.61 6,112,786 0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 其他 0.53 5,291,3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50 4,958,761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策略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4,896,0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7 4,724,342 0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四组合 其他 0.46 4,631,56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股东尤小华、 尤金焕分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华峰集团

4.8861%、8.1930%的股份，二人均担任华峰集团的董事，并且尤金焕、

华峰集团控股股东尤小平、尤小华三人为兄弟关系。

2、公司股东平阳诚朴的有限合伙人为陈国桢（公司股东尤小华

配偶之弟）、尤飞宇（华峰集团控股股东尤小平之子）、尤飞煌（华峰

集团控股股东尤小平之子），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华峰天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华峰集团100%控股公司）。

3、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存在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702� � � � � �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2025-034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于

2025年8月6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和材料，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上午9

点在公司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

到董事5名，其中独立董事彭涛、独立董事王刚采用通讯方式参会。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陈国桢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在2025年半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编

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半年度报告》《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市值管理，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市值管理行为，维护公司、投资

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

理制度》。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

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60个月，并授权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经营管

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要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公司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

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不收取任

何担保费用，亦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1702� � � � � �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2025-035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 申请授信额度及期限：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60个月。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及

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不收取任何

担保费用，亦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

一、申请授信额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授信额度， 期限不超过60个月， 该授信额度主要用于

“年产45万吨新能源汽车用高端铝板带箔智能化建设” 建设中需融资的部分

资金。上述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公司将视实际需求的

资金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该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亦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二、关联交易豁免

本次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无偿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可免于按

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的相关规定。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以同意5票，

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含控股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60个月，并授权

公司及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要签署相关

协议及文件。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1702� � �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2025-036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01日（星期一）09:30-10:30

� � � �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

//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8月25日（星期一）至08月29日（星期五）下午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hfly@huafe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9日发

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

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01日 （星期一）09:30-10:30举行

2025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

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01日 （星期一） 09:30-10:30

� � �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国桢

总经理：高勇进

独立董事：彭涛、王刚

董事会秘书：张凌燕

财务总监：阮海英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2025年09月01日（星期一）09:30-10:30，通过互联网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

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5年08月25日 （星期一） 至08月29日（星期五）

下午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

//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邮箱hfly@huafe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凌燕

电话：021-67276833

邮箱：hfly@huafe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9日

公司代码：601702�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华峰铝业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强电子 股票代码 0021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荣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

路988号

电话 0574-56807119

电子信箱 board@kangqia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1,238,544.21 974,813,654.37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484,027.92 47,122,260.66 2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7,321,991.22 34,640,582.61 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077,417.10 -6,590,283.60 2,073.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3.58% 0.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33,831,742.10 2,337,587,924.82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5,443,098.82 1,367,217,590.90 3.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80,3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普利赛

思电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2% 74,009,208 0 冻结

74,009,

208

宁波司麦司

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2% 28,222,707 0 不适用 0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泽熙6

期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5.00% 18,764,272 0 不适用 0

熊基凯 境内自然人 0.99% 3,729,445 0 冻结 3,729,445

汪亮 境内自然人 0.52% 1,944,600 0 不适用 0

余海鑫 境内自然人 0.39% 1,466,600 0 不适用 0

广发证券股

份 有 限 公

司－国泰中

证半导体材

料设备主题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2% 1,198,100 0 不适用 0

周兰云 境内自然人 0.26% 957,500 0 不适用 0

陈建凤 境内自然人 0.23% 873,300 0 不适用 0

刘斐 境内自然人 0.19% 712,1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汪亮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944,600股；公司股东余海鑫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466,600股；公司股东周兰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57,500股；公司股东刘斐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712,1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119� � � � � � �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4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25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融资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抵押融资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拟继续申请以江阴康强的土地及房产 （不动产权证编

号：苏（2020）江阴市不动产权第 0030058� 号 宗地面积89,584.00�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

积22,379.11平方米）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抵押融资，融资额度不超过13,500万元，

根据实际情况可分签贷款协议。

二、审议批准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融资的议案》，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签署上述申请抵押融资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事项不涉及关

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土地和房产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申请抵押融资，是为了满足公司资

金需求，该抵押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公司将不断提升盈利

能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有效防范偿债履约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1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

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叶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与

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以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资产向银行申

请抵押融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融资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 �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2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5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

加会议监事为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波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与摘

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资产向银行申请

抵押融资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 � �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3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2025年半年度报告已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共有6位董事亲自出席

了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长吴柏志先生因公请假，委托董事张建阔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

1.4� 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不派发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半年度现金股利，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石化油服 600871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石化油服 0103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公司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柯越华 沈泽宏

电话 86-10-59965998 86-10-59965998

传真 86-10-59965997 86-10-59965997

电子信箱 ir.ssc@sinopec.com ir.ssc@sinopec.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8,148,983 77,340,105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03,490 8,648,802 7.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0,567 -190,06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7,050,751 36,821,444 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256 451,807 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23,900 251,181 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 5.48% 增加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 0.024 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 0.024 8.3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9,66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1

国有法人 9,968,726,364 52.59 0 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

人）有限公司2

境外法人 5,397,494,694 28.47 0 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9,170,000 4.00 0 0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560,000 0.83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60,707,168 0.32 0 0

安徽阳光信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970,000 0.28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3

其他 52,436,896 0.28 0 0

上海同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828,500 0.25 0 0

李枫 境内自然人 31,300,000 0.17 0 0

何龙 境内自然人 29,330,300 0.15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上述股东委托表决权、受托表决权、放

弃表决权的说明

不适用

注：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除直接持有本公司9,968,726,364股A股股

份外，还通过全资附属公司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盛骏公司” ）持有本公司2,595,786,987股H

股股份。因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12,564,513,351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的66.28%；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其

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H股股票；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香港联

交所投资者投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吴柏志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8日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证券代码：600871� � � �编号：临2025-030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落实中国证监

会《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有关规定，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企业控股上

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增强现金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的要求，积极推动公司高质量发

展，提升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及其子公司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财政部《关于新公司法、

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25〕101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使用公积金弥

补亏损， 进一步推动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以及于2025年8月18日分别召开

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基本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口

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82,077.9万元，盈余公积为20,038.3万元（其中法定盈余公积20,038.3万元，任意盈余

公积0元），资本公积为1,133,410万元。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关于新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25〕

101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拟依次使用母公司盈余公积20,038.3万元、资本公积162,039.6万元，

两项合计182,077.9万元用于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 本次公积金弥补亏损以公司2024年年末未分配利润负数

弥补至零为限。

本次拟用于弥补母公司亏损的资本公积来源于股东以货币、股权等方式出资形成的资本（股本）溢价，

不属于特定股东专享或限定用途的资本公积金。

二、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

公司母公司累计亏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2014年利用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称）

平台上市， 前公司存续期间累计亏损14.45亿元； 二是2016年油价大幅下跌， 全球油服行业不景气， 公司

2016-2017年连续两年出现亏损。近年来，公司持续开拓市场、降本增效，盈利能力持续上升，具备现金分红能

力和长效分红基础。

三、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方案实施完成后， 公司母公司盈余公积减少至0万元， 资本公积减少至971,

370.4万元，母公司报表口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0元。

公司实施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方案，有助于推动公司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

分配条件，提升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四、审议程序

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方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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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共有6位董事亲自出席了会议。

● 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油服” 或“公司” )于2025年8月4日以电邮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8月18日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

中国石化大厦2号楼2601会议室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公司现有7位董事，其中6位董事亲自出

席了本次会议。 董事长吴柏志先生因公请假，委托董事张建阔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张建阔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摘要》（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于2025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

露。《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5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不派发2025年中期股利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根据本公司章程，经审议，董事会决议，不派发2025年中期现金股利，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章丽莉女士、杜坤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关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关于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于2025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厄瓜多尔I-L-Y油田地质工程一体化项目延期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公司与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签署的

I-L-Y三个油田地质工程一体化项目合同有效期从2030年1月延长至2039年1月， 并同意因合同延长期限而

增加投资5970万美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考核兑现及任期激励方案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于2025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安排并授权董事会秘书筹备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及发布股东会通知等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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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石化油服” ）于2025年8月9

日以电邮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8月18日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

门北大街22号中国石化大厦2号楼2502会议室召开了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军先

生主持，会议应到7名监事，实际7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石化石

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摘要》（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等各项规定；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境内外监管

机构的各项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未发现参与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于2025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

露。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5年8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不派发2025年中期股利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关于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于2025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8日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